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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incent Medical Holdings Limited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12）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17年上半年」）的營業額較截至2016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2016年上半年」）的營業額237.9百萬港元減少13.7%至205.4

百萬港元。

• 2017年上半年毛利較2016年上半年的77.9百萬港元減少9.0%至70.9百萬港
元。2017年上半年毛利率上升至34.5%而2016年上半年為32.7%。

• 2017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 12.4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12.1百萬港元）（按所報純利計）；及
— 14.8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29.4百萬港元）（按相關純利（附註）計）。

• 2017年上半年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為：

— 每股1.94港仙（按所報純利計）；及
— 每股2.32港仙（按相關純利（附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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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17年上半年相關純利指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載列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所報純利，惟未扣除有關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2.4百萬港元。

2016年上半年相關純利指通過撇除一次性上市相關開支17.1百萬港元及有關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
權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0.2百萬港元而調整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所報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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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2016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05,401 237,941
銷售成本 (134,526) (160,022)

毛利 70,875 77,919

其他收入 296 2,912
分銷成本 (7,137) (7,067)
行政開支 (45,920) (50,437)

經營溢利 18,114 23,327

財務成本－借款利息 (78) (19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19) (41)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之溢利 121 –

除稅前溢利 17,738 23,090

所得稅開支 5 (4,555) (5,783)

期間溢利 6 13,183 17,307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365 12,138
非控制性權益 818 5,169

13,183 17,307

每股盈利 8
基本 1.94港仙 2.53港仙

攤薄 1.93港仙 2.5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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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溢利 13,183 17,307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的滙兌差額 5,570 (2,73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淨值 5,570 (2,73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8,753 14,575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6,985 9,886

非控制性權益 1,768 4,689

18,753 1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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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142 40,131
商譽 9,591 9,591
其他無形資產 14,658 14,62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6,772 16,460
於一家合營企業之投資 9,342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8,303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7,808 80,810

流動資產
存貨 84,246 87,899
貿易應收款項 9 86,877 75,22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116 29,060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2,521 222,206

流動資產總值 378,760 414,388

總資產 496,568 495,198

權益及負債
股本 11 6,380 6,380
儲備 354,512 344,69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0,892 351,072
非控制性權益 51,261 50,404

權益總額 412,153 401,476

非流動負債
借款 – 1,450
遞延稅項負債 2,419 2,415

非流動負債總額 2,419 3,86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0 34,317 32,86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5,593 47,039
借款 2,602 3,167
即期稅項負債 9,484 6,785

流動負債總額 81,996 89,857

總負債 84,415 93,722

權益及負債總額 496,568 495,198

流動資產淨值 296,764 324,53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4,572 4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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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
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2016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細閱。除下述者外，編製本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中所用者
貫徹一致。

合營安排

合營安排指兩方或以上於其中擁有共同控制權的安排。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約約定對某項
安排所共有的控制，共同控制僅在當相關活動要求共同享有控制權的各方作出一致同意之
決定時存在。相關活動指對安排回報有重大影響之活動。當評估共同控制時，本集團考慮
其潛在投票權，以及由其他人士持有的潛在投票權。潛在投票權只有在其持有人有行使此
權利的實際能力時才予以考慮。

合營安排指共同經營或合營企業。共同經營乃對該項安排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各方對該項安
排之資產擁有權利及對其負債承擔責任之合營安排。合營企業乃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各方對
該項安排之淨資產擁有權利之合營安排。本集團已評估其各項合營安排之種類並釐定有關
安排全屬合營企業。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乃按權益法記入綜合財務報表，並初步按成本確認。合營企業於收購日
期收購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按其公平值計量。倘投資成本超出本集團應佔合營企業之可識
別資產及負債之淨公平值，則差額將以商譽入賬。商譽乃計入投資之賬面值，並於有客觀
證據顯示該項投資已減值時於各報告期末連同該項投資進行減值測試。倘本集團攤分可識
別資產及負債之淨公平值高於收購成本，則有關差額將於綜合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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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佔合營企業收購後溢利或虧損及其他全面收益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
倘本集團應佔共合營企業虧損相等於或多於其於合營企業之權益（包括任何本質上構成本集
團於有關合營企業之淨投資之一部份的長期權益），則本集團不進一步確認虧損，除非本集
團已產生責任或代合營企業付款。倘合營企業其後錄得溢利，則本集團僅於其應佔溢利相
等於其應佔未確認之虧損後，方會恢復確認其應佔之該等溢利。

因出售合營企業而導致失去共同控制之盈虧乃指(i)出售代價之公平值連同於該合營企業任
何保留投資之公平值；及(ii)本集團於該合營企業之全部賬面值（包括商譽）及任何有關累計
外幣匯兌儲備兩者間之差額。倘於合營企業之投資成為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則本集團將繼
續應用權益法，且不會重新計量保留權益。

本集團與其合營企業之間的交易之未實現溢利予以抵銷並以本集團於合營企業之權益為限。
除非有關交易提供轉讓資產的減值憑證，否則未實現的虧損亦予以抵銷。合營企業的會計
政策在必要時已經更改，以確保與本集團採納的政策保持一致。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為並無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項、持至到期投資或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
之金融資產之非衍生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其後按公平值計量。因該等投資之公平
值變動而產生之收益或虧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且於投資重估儲備累計，直至出售該等投
資或有客觀憑證顯示投資出現減值為止，屆時先前在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累計收益或虧損
會自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以實際利息法計算之利息以及可供出售股本投資之股息於損益
確認。

在活躍市場中並無市場報價且其公平值不能可靠計量之股本工具投資，以及與該等無報價
股本工具掛鈎及必須以交付有關工具進行結算之衍生工具乃按成本減去減值虧損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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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並與其營運有關及於2017年1月1日開始之會
計年度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不會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3. 公平值計量

除了按成本列賬之可供銷售金融資產外，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反映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其各自的公平值相若。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營業額是指對客戶的醫療器械銷售額。本集團於本期間按產品劃分的營業額分析
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呼吸產品 73,894 80,305

成像一次性產品 79,093 92,854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35,024 36,974

其他 17,390 27,808

205,401 237,941

有關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的資料：

OEM OBM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170,078 35,323 205,401

分部溢利╱（虧損） 27,651 (3,568) 24,083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06,868 31,073 237,941

分部溢利╱（虧損） 41,276 (1,138) 4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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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溢利或虧損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總額 24,083 40,138

利息收入 57 25

利息開支 (78) (196)

上市相關開支 – (17,090)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2,405) (18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19) (41)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之溢利 121 –

貿易應付款項回撥 – 2,207

未分配公司收入 239 680

未分配公司開支 (3,860) (2,451)

綜合除稅前溢利 17,738 23,090

本集團的分部資產及負債並無定期向本集團董事呈報。因此，報告分部資產及負債並無呈
列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地區資料：

本集團按營運地點劃分的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147,392 166,33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8,801 17,543

日本 7,688 7,370

荷蘭 7,504 24,238

澳洲 6,194 8,392

其他 17,822 14,067

205,401 237,941



10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OEM分部
客戶A 80,949 96,799

客戶B 35,197 54,936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727 3,551

－中國企業所得稅 1,824 2,352

遞延稅項 4 (120)

4,555 5,783

香港利得稅於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提。

根據自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標準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5%（本公司一家
中國附屬公司具高新技術企業資格除外，其享有較低的企業所得稅率為15%）。本公司中國
附屬公司的相關稅率為15%至25%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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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間溢利

本期間本集團的溢利扣減╱（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攤銷 821 730

已售存貨成本 134,526 160,022

折舊 5,299 5,564

董事酬金
－作為董事 510 –

－作為管理層

薪金、花紅及津貼 2,220 1,61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1 81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218 16

2,559 1,711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2,405 182

匯兌虧損，淨額 2,938 1,184

上市相關開支 – 17,090

經營租賃開支－土地及樓宇 4,280 4,768

研發支出 8,192 3,84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44,235 38,60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386 2,056

其他福利 5,116 4,698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2,338 162

54,075 45,519

貿易應付款項回撥 – (2,207)

7.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50港仙（合共9,570,000港元）已於2017年6月20

日獲批准及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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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2,365 12,138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38,000 478,991

購股權產生的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3,373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41,373 478,991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資本
化發行的影響作出調整。

未行使購股權對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的影響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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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一般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本集團致力對其未收回的應收款項保持嚴格
控制。董事定期審閱逾期結餘。

貿易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6,992 35,910

31至60日 28,859 23,333

61至90日 9,652 4,602

超過90日 11,374 11,378

86,877 75,223

10.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根據收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6,357 18,119

31至60日 1,898 4,340

超過60日 16,062 10,407

34,317 32,866

11. 股本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6,380 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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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回顧
本集團繼續專注推行其核心策略－擴大產品組合及增強產品研究及開發（「研發」）
能力，並已取得良好進展，本集團至今已完成開發若干產品（如新的加濕系統、
嵌入式加熱絲迴路及新生兒氣泡正壓呼吸CPAP輔助系統）而這些產品現已準備好
推出市場。然而，2017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因原設備製造（「OEM」）業務的貢獻減少
而受到影響，猶幸部份影響由原品牌製造（「OBM」）業務的持續增長所抵銷。儘管
整體營業額下跌，本集團喜見毛利率由32.7%提升至34.5%，反映出本集團上下專
心矢志達成目標的強大執行能力。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為生產、品質保證以及銷售及市場營銷團隊增聘相當數
目的人手。整體行政開支亦在本公司股份（「股份」）於2016年7月13日（「上市日期」）
在聯交所上市（「上市」）後上升。

OEM業務
OEM業務仍為主要業務分部，佔總營業額的82.8%（2016年上半年：86.9%）。此分
部的營業額由206.9百萬港元減少17.8%至170.1百萬港元，此乃由於本集團兩大客
戶之訂單下跌所致。其中一個呼吸產品OEM客戶在一連串收購後進行營運重組，
該客戶之訂單因而減少。

下表按產品類別列出本集團OEM業務的營業額分布：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變動

千港元 % 千港元 %

呼吸產品 44,102 25.9 52,278 25.3 -15.6%

成像一次性產品 79,093 46.5 92,854 44.9 -14.8%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29,493 17.4 33,928 16.4 -13.1%

其他（附註） 17,390 10.2 27,808 13.4 -37.5%

總計 170,078 100.0 206,868 100.0 -17.8%

附註：  其他包括輸液調節器、模具、手術工具、器材及塑料一次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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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M業務
於2017年上半年，OBM業務的銷售為35.3百萬港元，較2016年上半年增加13.7%。
此增長主要源自在歐洲、東亞各國及中國加強銷售及市場推廣工作。

OBM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分部的增長主要得力於其可調式康復護具的銷售增長，
以及新的CPAP嬰兒帽、鼻導管和口罩產品的新增貢獻。然而，部份增長被「希望
之手」機器手訓練器械的銷情疲弱所抵銷。其銷售因為需要進行產品優化及美國
分銷商變更而受到影響。

下表按產品類別列出本集團OBM業務的營業額分布：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變動

千港元 % 千港元 %

呼吸產品 29,792 84.3 28,027 90.2 6.3%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5,531 15.7 3,046 9.8 81.6%

總計 35,323 100.0 31,073 100.0 13.7%

擴大銷售網絡及開拓新市場

本集團在擴大及加強其中國銷售及分銷網絡方面繼續取得長足進展。繼去年於武
漢成立新銷售辦事處後，本集團進一步拓展業務版圖，以為中國的分銷商及客戶
提供更佳服務。為此，上海銷售辦事處已於2017年8月正式營運。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參加了在美國、杜拜、捷克共和國、韓國、中國及香港
舉辦的多個貿易展及展覽會，並已成功接觸新客戶以及醫療及科學界的重要意見
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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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3月，本集團與Inovytec Medical Solutions Ltd.（「Inovytec」，為本集團於
2017年1月作出投資的公司）應以色列駐華大使館之邀請，出席在北京舉辦的第四
屆長城國際軍事醫學論壇，並一同於論壇中介紹產品。Inovytec向與會者介紹以色
列戰術戰傷急救的一些創新科技與醫療器械。Inovytec的新型軍民兩用急救產品
獲得現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醫及以色列使館人員的熱烈回響。

投資於業務夥伴並進行合作，以擴大OBM產品組合

為實現OBM產品組合增添新產品的發展願景，本集團繼續發掘合適的協作機遇，
以令旗下產品組合更見多元化，更充份地利用本集團在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的生
產、產品商業化經驗及專業知識。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增加了研發開支以及
新產品商業化及投資之顧問費。

去年8月，本集團與Ventec Life Systems, Inc.簽訂有關其革命性生命支持呼吸機
「VOCSN」的獨家製造及分銷協議。「VOCSN」已於2017年4月取得美國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的許可，最近更於MedTech Breakthrough 2017 Awards（2017年醫療技術
突破獎）中榮獲「Best New Therapeutic Technology Solution（最佳嶄新治療技術解決
方案）」獎項。本集團現準備向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辦理「VOCSN」的註冊。

於2017年1月，本集團訂立購股協議，以3.0百萬美元的總現金代價（將會分三期支
付）收購Inovytec之15%股權。Inovytec是一家以色列私人公司，專注開發在呼吸及
心臟緊急情況下用於氣道管理、氧療及除顫的醫療器械。本集團亦為Inovytec產品
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市場之獨家製造及分銷商。Inovytec之首項產品「LUBO」
是一款結合護頸圈的無創上呼吸道張開器械，現已透過本集團在中國市場發售。
Inovytec之第二項產品「SALI」是一款自動氧氣除顫器械，已於2017年6月獲得CE認
證並將於2017年第四季在德國應用。本集團與Inovytec現正緊密合作，以準備在旗
下東莞生產設施生產SALI。

於2017年4月，本集團建議收購Envisen Holding Limited（為專門從事血氧儀及血氧
飽和度測定儀之醫療器械開發商）以擴展業務及產品組合。惜有關建議未獲本公
司獨立股東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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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部分重要OEM客戶於第二季度的訂單回升趨勢在2017年下半年持續。儘管
本集團在2017年餘下時間繼續面對一些挑戰，特別是銷售「希望之手」器械方面，
但本集團預計全年業績將可反映出持續進行營運提升措施之得益。然而，本集團
將致力進一步提升營運效率，增強OEM業務的競爭力，同時繼續控制成本。

本集團的重點將繼續是以有序方式向市場提供創新產品，從而為本公司股東（「股
東」）創造長遠的可持續價值增長。為此，本集團預期將於2017年下半年推出新的
加濕系統、嵌入式加熱絲迴路及新生兒氣泡正壓呼吸CPAP輔助系統以及於2018年
推出更多新產品。

本集團將通過擴大OBM產品組合繼續打造強大的在研產品，特別是在通氣治療、
兒科醫療器械及用於治療睡眠窒息症之器械以及相關的一次性產品。本集團亦將
評估及探索潛在的收購、合作及授權機遇，以提高其在若干具有龐大潛力之選定
新市場的競爭力。

財務回顧

營業額
就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營業額205.4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237.9百萬港
元），減少13.7%。減少主要由於來自銷售OEM呼吸產品、成像一次性產品及其他
產品的營業額下降令到本集團OEM業務之營業額減少17.8%，而部份影響由來自
銷售OBM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的營業額上升令到本集團OBM業務之營業額增加
13.7%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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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出本集團的分部營業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分部
OEM 170,078 206,868

OBM 35,323 31,073

總計 205,401 237,941

產品類別分部
呼吸產品 73,894 80,305

成像一次性產品 79,093 92,854

骨科支護具康復器具 35,024 36,974

其他（附註） 17,390 27,808

總計 205,401 237,941

附註： 其他主要包括輸液調節器、模具、手術工具、器材及塑料一次性產品。

銷售成本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銷售成本134.5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160.0百萬
港元），減少15.9%。銷售成本減少主要由於2017年上半年之營業額減少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錄得毛利70.9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77.9百萬港元），減
少9.0%。此外，2017年上半年之毛利率為34.5%（2016年上半年：32.7%），增加1.8

個百分點。毛利率上升主要由於康復器具之新生產設施投入營運後生產成本下降
所致。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錄得其他收入0.3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2.9百萬港元），
較2016年上半年減少90%。減少主要由於在2016年上半年回撥貿易應付款項2.2百
萬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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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
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之分銷成本為7.1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7.1百萬港元），
與2016年上半年相比維持穩定。

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之行政開支為45.9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50.4百萬港元），
減少9.0%。如不計及2016年上半年之上市相關開支17.1百萬港元，行政開支之增
加主要由於(i)研發開支增加3.7百萬港元（主要源自本集團OBM分部之若干新研究
項目）；(ii)員工成本增加2.1百萬港元（主要源自於上市後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OBM市場之業務發展增聘人手，以及薪酬上調）；(iii)專業及合規費用增加2.5百
萬港元（主要源自若干收購及投資）；(iv)匯兌虧損增加1.8百萬港元（主要源自人民
幣（「人民幣」）升值）；及(v)有關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
支增加2.2百萬港元所致。

所得稅開支
2017年上半年之所得稅開支為4.6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5.8百萬港元），減少1.2

百萬港元。減少是主要因為2017年上半年之溢利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017年上半年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按所報純利計）為12.4百萬港元（2016年上
半年：12.1百萬港元），增加2.5%。

2017年上半年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按相關純利計）為14.8百萬港元（2016年上
半年：29.4百萬港元），減少49.7%。2017年上半年相關純利指未扣除有關首次公
開發售前購股權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2.4百萬港元之所報純利。2016年上半
年相關純利指未扣除一次性上市相關開支17.1百萬港元及有關首次公開發售前購
股權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0.2百萬港元之所報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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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全職僱員總數為1,016名（2016年12月31日：921名）。
僱員薪酬乃根據其經驗、資歷、本集團經營業績及市場環境釐定。於2017年上半
年，包括董事酬金的員工成本為54.1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45.5百萬港元），佔
本集團營業額26.3%（2016年上半年：19.1%）。2017年上半年的員工成本增加，主
要是因為生產、品質保證、銷售及市場營銷以及業務發展方面的僱員增加以及薪
酬上調所致。

資本開支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購入3.1百萬港元（2016年上半年：3.7百萬港元）的廠房及
設備，較2016年上半年減少0.6百萬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為172.5百萬港元（2016年12月31日：
222.2百萬港元）。絕大部分銀行及現金結餘以港元（「港元」）、美元（「美元」）及人
民幣計值。銀行及現金結餘減少，主要因為2017年上半年經營所得現金減少、派
付股息以及支付收購及投資所涉款項所致。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有貸款2.6百萬港元（2016年12月31日：包括銀行貸款及
其他貸款4.6百萬港元）。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採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甚低，為0.01（2016年12月31日：0.01），乃按總貸款除以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計算。

資本架構
股份於上市日期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為6.4百
萬港元，代表6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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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回顧的2017年上半年及於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認為以下屬重大投資：

1. 本集團持有Ventific Holdings Pty Limited的20%股權，本集團確認商譽10.1百
萬港元並分佔其資產淨值1.4百萬港元，因此，該投資的淨值為11.5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在綜合損益表確認虧損0.01百萬港元。

2. 本集團亦持有Retraction Limited的20%股權，本集團確認商譽2.8百萬港元並
分佔其資產淨值2.5百萬港元。因此，該投資的淨值為5.3百萬港元。本集團
於2017年上半年在綜合損益表確認虧損0.4百萬港元。

3. 本集團收購廣州柏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柏頤信息」）已發行股本的10%。本
集團確認商譽7.0百萬港元並分佔其資產淨值2.3百萬港元。因此，該投資的
淨值為9.3百萬港元。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在綜合損益表分佔溢利0.1百萬
港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2016年12月8日，深圳永勝宏基醫療器械有限公司（「深圳永勝」）與柏頤信息及
其現有股東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深圳永勝已有條件同意認購柏頤信息經擴大註
冊股本之10%，總代價為人民幣8.0百萬元。認購事項已於2017年3月21日完成而柏
頤信息已成為本公司之合營企業。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2月8日之公告。

於2017年1月24日，Vincent Medical Inovytec Limited（「VMIL」）與Inovytec訂立A系
列優先股購買協議（「Inovytec協議」），據此，Inovytec須向VMIL發行及配發合共
12,091股A系列優先股（相當於Inovytec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15%），總代價為3.0百
萬美元。購買A系列優先股一事將在Inovytec達到若干里程碑之情況分三期完成。
首筆款項1.8百萬美元已於簽立協議後由VMIL於2017年1月26日支付，而Inovytec已
根據Inovytec協議向VMIL配發7,255股A系列優先股（相當於Inovytec經擴大已發行
股本之7.5%）。有關2,418股A系列優先股（相當於Inovytec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另
外3.75%）之第二筆款項600,000美元已於Inovytec達到Inovytec協議所訂明之相關銷
售目標後在2017年7月12日支付。有關2,418股A系列優先股（相當於Inovytec經擴大
已發行股本之3.75%）之第三筆款項600,000美元將於Inovytec達到Inovytec協議所訂
明之相關銷售目標後支付。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月24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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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者外，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並無任何其他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
業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17年6月30日，概無本集團資產作抵押。

外匯風險
本集團部分成本及開支以人民幣計值，但鑒於本集團的OEM業務以出口為主，相
當大部份的銷售額以美元計值。因此，倘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或會導致本集團的
成本上漲及盈利能力下降。董事已評估相關外幣風險的影響並認為其可能對本集
團的盈利能力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目前並未就外幣交易、資產及負債制訂外幣
對沖政策。本集團會密切監視其外幣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股份於上市日期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4.6百萬港元（扣
除包銷費用及相關開支）。於上市日期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全球發售所得款
項淨額的動用情況如下：

從所得
款項淨額

收到的金額

直至2017年
6月30日
已實際

運用的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2016年至2018年擴充及升級生產設施 47.3 8.4

於2016年至2018年開發在研及計劃中產品 25.5 13.9

於2016年至2018年銷售及營銷 17.1 8.6

一般公司用途及營運資金 4.7 4.7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預期日期為2016年6月30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
露之本公司所得款項計劃用途將不會有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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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關於彼
等之交易的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董事會盡力維持最高企業管治標準，並致力維持具透明度、負責任及以回報價值
為主導的管理常規，從而提升及保障股東利益。董事會相信，行之有效及優質的
企業管治乃為股東創造價值的重要平台，並承諾持續檢討與改善本集團的企業管
治常規，將整個組織的企業行為維持於最高道德標準。

本公司自上市日期起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企管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著重優秀的董
事會、有效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以及具透明度及對全體股東負責。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
條文。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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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2016年6月17日採納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6年6月17日（「授出日期」）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
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旨在通過向本集團若干高管、
董事、僱員及╱或顧問授予購股權作為獎勵和進一步的激勵，以認可及表彰彼等
對本集團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之有效期為十年。

於授出日期，本公司已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有條件向共91名承授人授
出可認購合共19,684,000股股份的購股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
之購股權所涉及股份佔(i)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09%（不計因行使根
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任何購股權而可能獲配發及發行的全部股份）；
及(ii)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99%（假設全部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
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除於授出日期所授出購股權外，並無根據首次公
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再授出購股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所授出各購
股權之行使價為0.80港元，即等於有關上市的香港公開發售及國際配售之每股發
售股份之最終價格（即1.00港元）之80%。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概無上述購股權獲行使而合共592,000份購股
權已因為有關購股權持有人自願離職、退休及終止僱傭而被沒收。下表載列於
2017年6月30日，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予董事、一名顧問及其他承授
人之未行使購股權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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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授人 授出日期 歸屬時間表 行使期

已授出
購股權

所涉及股份
的數目

股份數目

於2017年
1月1日

尚未行使
於本期間
被沒收

於2017年
6月30日
尚未行使

董事
陶基祥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 

及2020年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7月13日至2026年 

6月16日行使

526,332 – – 526,332

許明輝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 

及2020年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7月13日至2026年 

6月16日行使

528,834 – – 528,834

符國富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 

及2020年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7月13日至2026年 

6月16日行使

528,834 – – 528,834

合共 1,584,000 – – 1,584,000

顧問
合共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 

及2020年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7月13日至2026年 

6月16日行使

528,000 – – 528,000

高級管理層及
 其他僱員
合共 2016年6月17日 25%之購股權將各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 

及2020年7月13日歸屬

25%之購股權將可分別於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7月13日至2026年 

6月16日行使

17,244,000 – 592,000 16,652,000

總計 19,356,000 – 592,000 18,764,000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的詳細條款概要（包括主要條款、行使價、歸屬期及
條件）以及承授人清單載於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16.首次公開發售
前購股權計劃」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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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6月24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6年6月24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
通過向本集團任何高管、董事、僱員、顧問、諮詢人、專業人士、代理、承辦商、
客戶、貨品及╱或服務供應商、業務或合營夥伴（「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
為獎勵或表揚其對本集團所作貢獻。購股權計劃將於2026年6月23日屆滿。每股股
份認購價將由董事會釐定並於提呈購股權時通知承授人。

於本公告日期，因行使所有根據購股權計劃將授出之購股權而可能發行的股份總
數，合共不得超過63,800,000股，即股份首次開始在聯交所買賣時已發行股份總數
之10%。在截至及包括授出日期的任何連續12個月期間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及
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授出或將授出予各合資格參與者的購股權（包括已
行使、已註銷及未行使之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於
授出日期已發行股份之1%。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在購股權計
劃之規則規限下，合資格參與者可於董事會釐定的適用購股權期間（在任何情況
不得超過授出購股權日期起計10年）內隨時行使購股權。購股權計劃的詳細條款
概要載於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17.購股權計劃」一節。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區裕釗先生、陳令名先生及莫國章先生組成，並訂有清楚列明其權力及職責的職
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亦已由本公司之核
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閱工作
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核數師之獨立審
閱報告將載入本公司致股東的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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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已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vincentmedical.com)。

載有上巿規則及相關法律法規所規定全部相關資料的本公司截至2017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寄發予各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查閱。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股東、客戶及業務夥伴致謝，感謝他們不斷的支持，並對董
事會同仁、管理層和全體員工全力以赴的精神以及為推動本集團不斷進步所作的
貢獻表達感激之情。

承董事會命
永勝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蔡文成

香港，2017年8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文成先生、陶基祥先生、 
許明輝先生及符國富先生；非執行董事廖佩青女士及過鵬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陳令名先生、莫國章先生、區裕釗先生及容啟亮教授。


